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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四年前，因为一场分房官司引发的冲突，王学文遇到了人生中难解的困境：丈夫的亲姐姐李秀

莲（化名）一边拿拐杖打她，嘴里却连连喊着“救命”。甚至，这种“只闻其声，不见其行”的假

象还被对方偷拍成了视频。

一年后，李秀莲将这些视频交给公安机关，王学文被“请”进高墙“住”了 15 天。在拘留期

限将至时，得知“签字才能回家”，年老眼花的王学文在“认罪”讯问笔录上爽快地签字捺印。自此，

打人者李秀莲成了被害人，王学文却在不经意间坐实了“犯罪嫌疑人”身份。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认定故意伤害事实存在，周边邻居刻意疏远，请来的辩护律师也坚信其“有

罪”……过去蒙冤的三年里，年近六旬的王学文怎样洗刷冤屈呢？

一张“分房遗嘱”让姐弟对簿公堂

“我原以为永远也等

不到洗冤的这一天了！”

5月27日上午，长沙

市开福区伍家岭街道，见

到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后，

王学文如是说。

在记者来访时，附近

的老人和孩子都围聚在王

学文的家中。之前，这是

一个少有人造访的地方，

因为在他人眼里，王学文

是故意伤害丈夫亲姐姐

李秀莲的“犯罪嫌疑人”。

“我没有打人！是她

一边打我一边喊‘救命’，

我才是那个真正的受害

者！”王学文竭尽全力大

声讲述过去四年来自己承

受的冤屈。她一边讲一

边挥舞着手，讲到紧要处，

还一次次站起来。尽管

年近六旬的她，已经有些

佝偻。

陆续围拢的邻居，有

人摇头叹息，有人沉默不

语。对于他们而言，这或

许是一个离奇的故事；对

于王学文来说，却是一

个无法用言语表述的漫

长经历。

这一切，要从四年前

的一场分房官司说起。

王学文介绍，婆婆毛

席珍 2009 年 5月因中风

瘫痪在床，次年 2月，公

公又患病去世。“当时，

丈夫李志刚和他姐姐李

秀莲就决定以我家为主、

她家为辅，轮流照顾我

婆婆。一开始她还兑现

承诺，但没过多久就以各

种理由推脱责任，到后来

都很少过来了。”

在王学文看来，让李

秀莲渐渐变卦的关键，源

于公公去世前写下的一张

“分房遗嘱”。

“遗嘱里说公公婆婆

共有两套房，当他们去世

后，我丈夫和他姐姐可以

各分一套房。”王学文告

诉记者，这样一份看似

公平的遗嘱却让李秀莲

不甚满意。“她说有一套

房子虽然是父母出钱买

的，但房产证上有她的名

字，本来就属于她的，所

以想两套都要。”

从辩解、争吵再至冲

突，在社区多次组织双

方沟通、调解无果的情

况下，2011年 1月，王学

文一家只得与李秀莲对薄

公堂。

只是，王学文没想到，

两个月后，一场莫名其妙

的冲突让她随后四年的

人生发生了剧烈变化。

打人者喊“救命”，反成被害人
2011 年 3 月 27 日。

王学文自称那一天至今记

忆犹新。

王学文回忆，当天下

午，丈夫在外上班，保姆

也正巧不在，起初只有她

一人在家照顾婆婆。不过，

很久没有上门的李秀莲随

后也主动过来看望照顾

母亲，而且“她变得孝顺

了，不仅对我婆婆嘘寒问

暖，还亲手喂她吃零食”。

起初，王学文还以为

李秀莲转了性，谁想，半

小时后，融洽氛围瞬间被

打破。

“ 一开始她 还 好好

的，不过将自己的挎包

放到卧室又去了隔壁几

个房间发现没人后，就

突然提出要将坐在轮椅

上一边吃零食一边看电

视的婆婆推到客厅一角

说说话。我还没反应过

来，她就一手抓着婆婆

的轮椅一边往我这边猛

推，一手抢过婆婆的拐

杖往我身上猛打。要知

道，当时婆婆还坐在轮

椅上，看我们吵个不停，

老人隔在我们中间一直

哭。”王学文说，“而且，

明明是我被打，她却一

边打我，嘴里还一边喊

着‘救命’，声音比我的还

大！”

不过，即便双臂已被

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王学

文依然只是闪躲和正当防

卫。其间，李秀莲自己一

脚绊到轮椅导致身体失

衡，整个人也“直挺挺地

倒在地板上”。

这时，李秀莲喊出的

“救命”声更大了。“好像

有人要杀她一样！”王学

文如是形容。

事后，两人都 在 这

起冲突中付出了沉重代

价——经长沙市公安局

开福分局刑事科学技术

室开具的《法医学人体损

伤程度鉴定书》显示：“李

秀莲右侧两根肋骨骨折，

全身多处软组织挫擦伤，

属轻伤；王学文全身多处

软组织挫伤，头皮下血肿，

属轻微伤。”

原本，王学文以为这

是一起普通的家庭矛盾，

忍忍就过去了，谁想，一

年后的 5月9日，王学文

因涉嫌故意伤害李秀莲

被“请”进了当地派出所，

并在拘留所“住”了15天。

拘留期间，王学文从

民警那了解到，自己之所

以被抓就是因为李秀莲

向警方提供了一份“有力”

证 据 —— 四 段 拍 摄 于

2011 年 3月 27日两人冲

突的视频。后来，她想方

设法找来视频时却发现，

“摄像机一直对着卧室的

墙壁，视频里根本没有

我们打架的画面，反倒有

我被打后哭诉的画面，整

个视频只听到她在不停地

喊‘救命’！但这能证明

我就是打人者？”

而随着拘留期限将

至，“签字才能回家”的

消息也开始传开。“在那

里，我一秒钟也不想多

呆！”急于回家的王学文

已经顾不上要求民警提

供老花镜，年老眼花的

她爽快地在一页页写有

“涉嫌故意伤害被刑事拘

留事实属实”的讯问笔

录中歪歪斜斜地签字捺

印。

但回到家后不久，王

学文就发现，不知从何

时起，民警会经常来她家

串门。“有时出门买东西，

身边也有民警跟着。”同

时，王学文还察觉到，附

近的邻居也开始对她渐

渐疏远。

直到2013年6月5日，

王学文接到长沙市开福区

检察院下发的“被告人有

权委托辩护人辩护”的通

知，她这才明白，自己成

了让人又惧又恨的“犯罪

嫌疑人”。

“我是被冤枉的！我

才是受害者！”之后的五

个多月里，王学文一直在

极力向所有人解释，却少

有人相信。

辩护律师也称她“有罪”

“那是我最艰难的时期。”2015 年 5月

27日下午，王学文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随着四段“求救”视频的出现，以及

自己在讯问笔录中签名捺印，自2013 年 11

月长沙市开福区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后，

除了丈夫李志刚和家人，没人觉得她是无

辜的，甚至，包括她最初找的辩护律师。

王学文说：“尽管律师给我写了无罪辩

护书，但她说，看了那些视频和公安机关

审查的资料，觉得我是有罪的，还希望我

能主动赔钱，以此能避免被起诉，不会判

刑。”

辩护律师的怀疑让王学文觉得格外委

屈。

之后，王学文又找了很多律师，但他们

在了解案情后大多认为，这官司根本赢不

了。偶尔，也有金牌律师愿意接这“烫手山

芋”，可费用同样不菲——“光辩护费就要

15万元，还不保证能赢”。面对这样的窘境，

王学文直言：“我不知道怎么洗刷冤屈？”

就在这时，王学文经亲戚介绍，在湖

南吟正律师事务所找到了律师钟致远和成

铁夫。

钟致远告诉记者，起初听完王学文对

案件的叙述并仔细阅读对方提供的资料

后，也觉得“翻盘几率不大”。不过，在交

流过程中，看到王学文一再坚称自己“没有

故意伤人”的态度，他决定深入了解案情。

在随后不到两个月的诉讼准备和庭审

中，钟致远往返于多个单位部门，查阅案卷，

最终从李秀莲的“铁证”——四段“求救”

视频中找到了至关重要的疑点。

钟致远介绍，他在翻阅李秀莲的口供

记录时得知“李秀莲自称老被打，因为没有

证据，争不过，还被别人说，所以特意带

了摄像机，就是为了取证”的情况后，立

即起了疑心。

钟致远如此解释：“既然是为了取证，

摄像机为何不摆在案发的客厅？视频里为

何只有被告人王学文被打的画面，而没有

李秀莲自己被打的画面？被害人确实拍到

了证据，但是里面只有被告人被打的证据，

而没有被害人被打的证据。”

对于钟致远的疑点，李秀莲又如何回应

呢？5月27日下午，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电

话联系了李秀莲，她仅表示：“我对法院判

决结果没意见，其他不便多说。”

最终，根据律师钟致远和成铁夫的辩

护意见，2015 年 4月7日，长沙市开福区

人民法院做出了如下裁定：“一、准许长沙

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撤诉；二、驳回附带

民事诉讼原告人李秀莲的起诉。”

“拿到这场刑事官司的裁定书，看到结

果的那一刹那，我如释重负……”王学文

如是表示。

接着，这个只有小学文化、月工资才过

千元的六旬女人不惜以“千字百元”的价

格花钱找人写下了一封感谢信，“感谢湖南

吟正律师事务所律师钟致远、成铁夫对我

的帮助”。

打人者高喊“救命”，长沙女子蒙冤三年
一边打人，一边喊救命，还一边录“像”


